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一級單位（行政）主管聘兼名冊 

 
行 政 單 位 

聘 兼 

職 務 

兼 任

情 形 

111 學年度

兼 任 教 師 

資 格 

要 件 

初 兼 日 期 
113 學年聘書聘期 

備 註 

副 校 長 室 副校長 兼 任 邱 采 新 教 授 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聘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秘 書 室 
主 任 

秘 書 
兼 任 陳 宏 斌 

副 教 授

以 上 
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教 務 處 教務長 兼 任 李 明 儒 
副 教 授

以 上 

1 1 2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兼 任 張 弘 志 
副 教 授

以 上 
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總 務 處 總務長 兼 任 張 鳳 儀 
助 理 教

授 以 上 

1 1 1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圖書資訊館 館 長 兼 任 洪 健 倫 
副 教 授

以 上 
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兼 任 林 寶 安 
副 教 授

以 上 
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進修推廣部 主 任 兼 任 吳 建 宏 
助 理 教

授 以 上 

1 1 0 . 0 8 . 0 1 

 
113.8.1-114.7.31 

1.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

2.聘書按年致送 

 
以 下 

空 白 
     

 

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二級單位（行政）主管聘兼名冊 

 

行 政 單 位 
聘兼 

職務 

兼任

情形 

主 管 

姓 名 
職級 1 1 3 學年聘書聘期 備 註 

教 務 處 

組長 兼任 江國辰 
助理 
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課務組 

組長 
業務特助 

兼辦 才有益 
專案助
理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註冊組 

主任 
業務特助 

兼辦 蔣家皓 
專案助
理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教學資源中心 

學 生 事 務 處 

組長 兼任 楊智為 
軍訓 
教官 113.08.01-114.07.31 生活輔導組 

主任 兼任 陳昱名 
助理 
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身心健康中心 

組長 兼任 李安娜 
助理 
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課外活動指導組 

組長 
業務特助 

兼辦 張吉堯 
專案助
理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體育運動組 

圖 書 資 訊 館 

主任 兼任 呂峻益 
助理 
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藝文中心 

組長 兼任 王璟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圖書資源組 

組長 
業務督導 

兼辦 洪明豪 技術師 113.08.01-114.07.31 資訊服務組  

研 究 發 展 處 

組長 兼任 林妤蓁 
助理 
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企劃研究組 

組長 
業務特助 

兼辦 歐雅惠 
專案助
理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實習就業輔導組 

主任 兼任 張弘志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箱網養殖產業技
術研發中心 

主任 兼任 張弘志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島嶼產業科技創
新育成中心 

組長 
業務特助 

兼辦 徒瑞福 
專案助
理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國際事務組 

總 務 處 
組長 
業務特助 

兼辦 趙文璧 
專案助
理教授 

113.08.01-114.07.31 環安組 

總務處專任組長：鄭佩鈴 (文書組) 

                黃素真(保管組) 

                李育陞(事務組) 

                曾瑞晃(營繕組) 

                曾洪素鸞(出納組) 

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教學單位主管聘兼名冊 

 

系、所、中心、院 
聘兼 

職務 

兼任

情形 

主 管 

姓 名 
職級 1 1 3 學年聘書聘期 備 註 

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院長 兼任 莊 明 霖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0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2任起聘 

水 產 養 殖 系 

( 含 水 產 資 源 與 

養 殖 碩 士 班 ) 

主任 兼任 曾 建 璋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1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1.8.1第 1任起聘 

食 品 科 學 系 

( 含 碩 士 班 ) 
主任 兼任 黃 仕 政 副教授 

113.08.01-114.10.16 

113.10.17-114.07.31 

113.8.1-113.10.16

兼代，經 113.10.17

校 長 批 准正 式 兼

任，任期為 3年，自

114.2.1第 1任起聘 

資 訊 工 程 系 主任 兼任 陳 良 弼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1任起聘 

電 信 工 程 系 主任 兼任 吳 明 典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1.3.14 起 聘 自

111學年度第 1學期

起計，任期為 3年 

111.8.1第 1任起聘 

電 機 工 程 系 

(含電資碩士班、五專

部 電 機 科 ) 

主任 兼任 柯 裕 隆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1任起聘 

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院長 兼任 鄭 明 松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2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2.8.1第 1任起聘 

資 訊 管 理 系 主任 兼任 陳 建 亮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2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2.8.1第 1任起聘 

行銷與物流管理系

( 含 服 務 業 經 營 

管 理 碩 士 班 ) 

主任 兼任 唐 嘉 偉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08學年第 2學期第

1 任起聘，任期為 3

年 

112.2.1第 2任起聘 

航 運 管 理 系 主任 兼任 賀 天 君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1任起聘 

應 用 外 語 系 主任 兼任 譚 峻 濱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1學年第 2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2.2.1第 1任起聘 

觀 光 休 閒 學 院 院長 兼任 方 祥 權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2學年第 2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2.1第 1任起聘 

觀 光 休 閒 系 

( 含 碩 士 班 ) 
主任 兼任 趙 惠 玉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09.6.19起聘自

109學年度第 1學期

起計，任期為 3年 

109.8.1第 1任起聘 



112.8.1第 2任起聘 

餐 旅 管 理 系 主任 兼任 陳 立 真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.4.22起聘自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計，任期為 3年。 

113.8.1第一任起

聘  

海 洋 遊 憩 系 主任 兼任 黃 俞 升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0.8.12 起 聘 自

110學年度第 2學期

起計，任期為 3年 

111.2.1第 1任起聘 

博 雅 教 育 學 院 

( 原 共 教 會 ) 
院長 兼任 蔡 明 惠 教 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1任起聘 

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
中心 

主任 
兼任 陳 名 倫 副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13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3.8.1第 1任起聘 

通 識 教 育 中 心 
中心 

主任 
兼任 鍾 怡 慧 教授 113.08.01-114.07.31 

108學年第 1學期起

聘，任期為 3年 

111.8.1第 2任起聘 

註:資管系陳建亮主任提出離職，將由新主任(遴聘中)遞補。 113.10.30修 

 


